
 

一 资格审查强制性条件资料（企业） 

资格条件 资格要求 
投标人达到程度的简述

（由投标人填写） 

法人资格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有效的营业执照。 符合 

安全生产许可证

（如有） 
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 符合 

资质等级 

（如有） 

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资质证书，且资质类

别、等级达到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和标准。 
符合 

类似项目 

业绩（如有） 

投标人在近五年内（自本招标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往

前顺推，以竣工验收证明材料/竣工验收备案表/建设单位出

具的完工证明载明的时间为准），完成过 1 项工程造价为

550 万元或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业绩。相关证明材料需

提供中标通知书或能够证明其合法合规获得项目的有效文

件；合同协议书或分包协议书；竣工验收备案表或竣工验

收证明材料或建设单位出具的完工证明或完工验收鉴定

书，如前述证明材料不能清晰反映有关特征和必要信息的，

还需提供该项目工程业绩的业主证明材料并须附有业主方

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 

符合 

进粤登记 

（如有） 

省外企业提供“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”登记

信息的网页打印件。 
我司是广东省以内企业 

信誉 提交企业信誉（信用）状况声明。 符合 

法定代表人 提供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扫描件。 符合 

委托代理人 

（如有） 
提供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有效授权文件及身份证扫描件。 符合 

注：投标人如不满足上述强制性条件中的任何一条，将被认为资格审查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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